关于开展辅导员工作室二期验收暨三期申报的通知
各学院，相关职能部门:
为进一步提升辅导员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推进我校辅导员队伍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发展，决定开展辅导员工作室二期验收暨三期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辅导员工作室二期验收
1.验收对象
第二期立项辅导员工作室（2020年资助的重点项目及一般项目）（附件1）
2.验收材料及方式
（1）工作室建设验收表。辅导员工作室负责人对工作室近一年工作室的工作开展情况、工作成效及经费使用情况进行总结，填写《辅导员工作室建设验收表》（附件2）。可结合实际情况提供工作室立项以来取得的成绩，包括学术论文、调研报告、文艺作品、成果展示等。
（2）项目汇报。辅导员工作室负责人进行工作室验收总结汇报，PPT汇报，陈述时间不超过5分钟，提问时间3分钟。依据考核结果确定是否纳入第三期辅导员工作室建设。
二、辅导员工作室三期申报
1.项目类别
三期建设预计立项10个项目，分为三类。一是特别资助项目（配套经费3万元），二期重点资助项目可申请该类项目。二是重点资助项目（配套经费2万元），二期一般项目可申请该类项目。三是一般资助项目（配套经费1万元），二期培育项目及新申请项目可申请该类项目。
三期培育项目根据申请情况另行设定。
2.申报对象
专职辅导员，学生工作相关职能部门管理人员。如为辅导员工作室二期培育项目，则须汇报培育项目建设情况及经费使用情况。
3.申报内容
辅导员工作室应围绕某一专项学生工作设计和建设。每个辅导员工作室设负责人1名，团队成员不超过6人，每人参加不超过2个辅导员工作室。
4.答辩评审
申报人自愿填写《辅导员工作室申报表》（附件3），并参加立项答辩。工作室负责人主要介绍工作室的项目简况和建设思路，采用PPT汇报，时间不超过3分钟。
答辩时间：7月14日上午9：00
答辩地点：成都校区1教301
三、材料报送
[bookmark: _GoBack]请各辅导员工作室负责人于7月8日下午6：00前将相关材料电子版发送至xsk@sicau.edu.cn，三期辅导员工作室申报表纸质版由所在部门推荐盖章后交至学生事务中心或都江堰校区学工部，逾期不再受理。参会人员由学工部统一安排乘车。
联系人：李老师，联系电话：028-86290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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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第二期辅导员工作室立项名单
	序号
	工作室名称
	负责人
	项目类别

	1
	从楷新媒体工作室
	陈从楷
	重点项目

	2
	追梦美育工作坊
	罗康
	重点项目

	3
	三一园艺疗法工作室
	王均
	重点项目

	4
	赵莉职业提升工作室
	赵莉
	重点项目

	5
	志辉职业发展工作室
	黄志辉
	一般项目

	6
	“医•影”思政工作室
	张廷宇
	一般项目

	7
	“解忧•爱之家”工作室
	冉忠波
	一般项目

	8
	职“面”工作室
	郑伊伶
	一般项目

	9
	“匠人之家”工作室
	雷达
	一般项目

	10
	学生大数据工作室
	吴小峰
	一般项目









附件2

辅导员工作室建设验收表










工作室名称：                          
工作室负责人：                          
填表时间：                          












学生工作部  制


	一、工作室建设内容

	（以条文式列述）



















	二、已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含会议主题交流、发表论文、调研报告、文艺作品等，以条文式列述）
















	三、经费支出情况

	




	四、验收意见

	





















附件3
辅导员工作室申报表
	工作室名称
	

	负责人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联系电话
	

	主要成员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联系电话

	
	
	
	

	
	
	
	

	
	
	
	

	
	
	
	

	
	
	
	

	工作方向及主要构想







	学院/部门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